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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转让义马环保电力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义马环保公司”）100%股权事宜正在商议中，尚存在不确定因素。 

2、公司拟转让义马环保公司100%股权事宜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相关有权决策

机构审批。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煤集团”）拟购买公司所持有的义马环

保公司100%股权，近日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背景 

1、2011年9月14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决定，同意将公司

全资子公司义马环保公司作为目标公司委托给义煤集团经营。 

以上相关信息详见2011年9月15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2011年9月14日，公司与义煤集团签署了《托管经营协议》，将公司全资子公司

义马环保公司作为目标公司委托给义煤集团经营，公司不收取托管费用，合同执行于

2012年5月13日到期。 

以上相关信息详见2011年9月21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3、2012年9月23日，公司与义煤集团签署了《托管经营协议之补充协议》，双方同

意延长上述《托管经营协议》中的委托期限，终止期限暂定为2013年6月30日，双方

的其他权利义务关系按照原《托管经营协议》执行。 

    以上相关信息详见2012年9月25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4、2012年12月14日，公司与义煤集团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公司拟将所持有

义马环保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义煤集团，转让具体事宜将进一步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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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相关信息详见2012年12月15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二、交易概述 

鉴于义煤集团与公司已经签署了《托管经营协议》、《托管经营协议之补充协议》

和《合作框架协议》，上述协议中涉及“义煤集团承诺收购义马环保公司全部或部分

股权（或资产）。具体合作事项，双方另行商定。”等内容。 

近日，双方就义煤集团收购义马环保公司股权后续有关事宜签署了《股权转让框

架协议》，公司拟将所持有义马环保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义煤集团。在公司按本协议

约定承担义马环保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债权、债务的前提下，由股权转让双方聘请中介

机构对义马环保公司进行评估，原则依评估值作为转让价款，如评估值大于 1.9 亿元，

股权转让双方同意股权转让价格为 1.9 亿元，具体金额由股权转让双方协商并在正式

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予以明确。 

 

三、协议内容 

1、转让标的：公司持有的义马环保公司 100%股权。 

2、转让价款：在公司按本协议约定承担义马环保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债权、债务

的前提下，由股权转让双方聘请中介机构对义马环保公司进行评估，原则依评估值作

为转让价款，如评估值大于 1.9 亿元，股权转让双方同意股权转让价格为 1.9 亿元，

具体金额由股权转让双方协商并在正式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予以明确。 

3、转让价款支付：义煤集团同意在与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且公司完成义

马环保公司债务处理手续后预付部分转让价款，转让价款余额，由义煤集团以现金方

式支付。 

4、管理责任 

本协议签订后，义马环保公司的管理责任暂由义煤集团负责。 

5、职工安置 

义马环保公司现有职工由公司负责清人核册。股权交割后，义马环保公司择优录

用并重新签订劳动合同。 

6、债权、债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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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债权、债务的处理 

在股权交割前，公司妥善解决义马环保公司债务问题，主要有： 

1、义马环保公司所欠公司债务（含本金及利息，以审计额为准），公司以转增股

本的方式进行处理。 

2、义马环保公司所欠农业银行贷款（以审计额为准）及其形成的利息由公司承

担，公司、义马环保公司与农业银行重新签订银行贷款主体变更协议，借款人由义马

环保公司变更为公司。 

3、义马环保公司账面反映未予抵扣的增值税约 4000 万元（含托管期间已抵扣的

金额，以审计额为准），作为义马环保公司对公司的债务，优先抵扣，按照抵扣金额

及时支付。 

（二）其他债权、债务的处理 

义马环保公司在义煤集团托管经营之前发生的并已向义煤集团披露的债权、债务

均由公司享有及承担；义马环保公司在托管经营之前因其行为所导致、引发的隐性、

或有债务，由公司承担； 

托管经营期间形成的债权、债务，按照义煤集团与公司此前签署的托管经营协议

约定执行。 

7、股权交割 

公司与义煤集团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原则，就转让义马环保公司 100%股权事宜

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股权交割手续及变更登记，公司对义马环保公

司有关手续的办理提供相关资料及配合义务。 

 

四、交易对方 

交易对方：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000100019337（1-2） 

注册地址：河南省义马市千秋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武予鲁 

注册资本：310,163.69 万元 

经营范围： 煤炭开采、洗选加工及批发；取水；供水、住宿、餐饮、工程测量、

地籍测绘、房产测绘、煤炭工业设备及配件的改造生产检修（限分支机构凭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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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铁路专用线煤炭运输；国内贸易（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种植业；养

殖业；印刷及分支机构凭证经营）；技术服务、咨询服务、对外贸易（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对外经济合作（凭证） 以上范围凡需前置审

批或国家有相关规定的，凭许可证或有关批准文件经营） 

 

五、标的情况 

义马环保公司：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河南省义马市毛沟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林乘风 

注册资本：25000 万元 

经营范围：发电、铬渣、灰渣综合治理与利用 

义马环保公司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 86,967.53 万元，净资产

-29,292.38 万元，净利润-20,170.32 万元。 

 

六、对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1、该转让事宜尚需双方聘请中介机构对义马环保公司进行评估，对公司未来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目前无法准确估计，待评估后公司将及时披露详细情况。 

2、本协议仅为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具体金额及转让相关事宜还需经过双方进一步

商洽并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 

3、公司拟出售义马环保公司100%股权事宜正在商议中，其具体实施进程和时间，

尚存在不确定因素。 

4、公司拟出售义马环保公司100%股权事宜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相关有权决策

机构审批。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八月八日 


